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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价函

采购人：衡阳市生态环境局

一、 报价内容

项目名称：衡阳市城区湘江支流入河排污口全覆盖排查监测溯源

项目

项目类别：技术服务

报价金额：￥597000.00 元（大写：人民币伍拾玖万柒仟元）

二、 其他说明

本报价包含人员编制费、专家评审费、差旅费、管理费及税费等

费用。

报价单位：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2025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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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报价表

单位：元（人民币）

序 号 项目名称 金额 备注

1 现场补充排查与快速监测 140000

1.1 现场补充排查 90000

1.2 快速监测 50000

2 水质监测 160000

3 溯源 180000

3.1 溯源分析 80000

3.2 现场溯源 100000

4 一口一策整治方案 80000

5 管理费用 33000 (1+2+3+4)*6
%

6 其他费（文印） 4000

投标总报价(含税6%) 597000 1+2+3+4+5+
6

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2025年5 月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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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诺函

致衡阳市生态环境局：

我单位已知悉湖南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竞价项目（衡阳市城区湘江支流入河排

污口全覆盖排查监测溯源项目，项目编号：62025051412535488）的采购需求，

承诺响应以下所有条款：

一、项目名称

衡阳市城区湘江支流入河排污口全覆盖排查监测溯源项目

二、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

见》（国办函〔2022〕17 号）及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环办水体

〔2022〕34 号）、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全面开展入河排污

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湘生环委办〔2023〕43 号）、《衡阳市入河排污口

全覆盖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中“2025 年底前，完成七个流域、近岸海域范

围内所有排污口排查”、“摸清本行政区域内入河排污口底数，实现行政区域全

覆盖”等工作要求，为全面推进本项排查整治专项行动，衡阳市拟在本市城区湘

江支流入河排污口全覆盖排查监测溯源项目工作。

本次工作任务可以概括为“查、测、溯、治”4项。其中，“查”，即在已

摸底排查确认的点位基础上，补充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工作，建立排查范围内的

入河排污口总名录。“测”，按照《长江入河和渤海地区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专

项行动监测实施工作要点（试行）》《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监测》

相关要求开展入河排污口监测。了解排查范围内的入河排污口污染排放状况，掌

握污染物排放量。“溯”，即进行入河排污口污水溯源。在监测的基础上，按照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溯源总则》《湖南省入河排污口溯源技术指南

（试行）》开展溯源分析，查清污水来源，确定责任主体。“治”，即在排查和

监测的基础上，按照《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整治总则》要求，编制整

治“一口一策”，并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整治，完成整治方案制订并推进实施，

有效管控入河排污口。

按照《衡阳市入河排污口全覆盖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要求，需在 2025

年 6 月底前完成耒水、蒸水城区段入河排污口的补充排查，以及全部的入河排污

口监测、溯源工作。在 2025 年 12 月底前，完成耒水、蒸水城区段全部点位的入

河排污口命名与编码及系统填报、“一口一策”整治方案编制等工作并通过系统

审核。

三、服务内容

按照《关于全面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及生态环境部相关工

作具体技术要求，在已有资料工作基础上，应用无人机航测、人工徒步、热成像、

探地雷达、管道机器人等先进技术甚至机械工程措施等开展排污口排查、监测、

排污口溯源及整治方案编制。收集、完善、整合耒水、蒸水城区段入河排污口资

料，完善耒水、蒸水城区段入河排污口名录,构建入河排污口数据库；按工作技

术要求对入河排污口进行排查和水质检测，实现智能化检测与全空间可视化分析，

并对入河排污口进行溯源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一）开展各县市区排查、监测、溯源及报告编制培训。

（二）基于卫星遥感解译已摸底排查确认入河排污口基础，补充开展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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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水城区段入河排污口现场排查与快速监测。综合运用资料整合成果，了解排查

范围内基本环境信息，通过多级排查与快速检测，查清耒水、蒸水城区段范围内

各类入河排污口排放状况，分析掌握入河污染物种类、浓度和排放量。

（三）在排查工作的基础上，按照《长江入河和渤海地区入海排污口排查整

治专项行动监测实施工作要点（试行）》《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监

测》（《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溯源总则》《湖南省入河排污口溯源技

术指南（试行）》相关要求，开展耒水、蒸水城区段入河排污口水质监测与污染

溯源，分析水质情况，查清污水来源，确定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

（四）编制耒水、蒸水城区段入河排污口整治方案。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按

照《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整治总则》制定耒水、蒸水城区段入河排污

口分类整治方案，有效规范和管控入河排污口。并针对全市各县市区排查后保留

且存在问题的入河排污口，编制全市“一口一策”实施方案。

通过落实“排查、监测、溯源、整治”四项重点任务，全面掌握耒水、蒸水

城区段入河排污口的排放现状，有序推进入河排污口整治，完善长效监管机制，

进一步强化地方党委政府主体责任，确保入河排污口排放状况得到改善，努力提

升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四、工作范围与对象

（一）工作范围：耒水、蒸水城区段两侧岸线及纵深 2公里范围。

（二）排查对象：所有通过管道、沟、渠、涵闸、隧洞等直接向湘江干流排

放污水的排污口，以及所有通过河流、湿地等间接排放的排污口。

五、总体要求

（一）现场补充排查与快速监测

1.现场补充排查

基于卫星遥感解译已摸底排查确认的入河排污口基础之上，按照《入河（海）

排污口三级排查技术指南》（HJ 1232-2021）相关要求，综合无人机航测和人员

现场踏勘等手段，对排查范围中的入河排污口进行补充排查，实现全面掌握入河

排污口的数量及其分布，并建立入河排污口总名录。

2.快速监测

根据“全国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信息系统”填报要求，开展入河排污口

快速监测（快速监测因子包括 PH、COD、氨氮、总氮、总磷）。

（二）水质监测

根据《长江入河和渤海地区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监测实施工作要点

（试行）》《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监测》（HJ 1387-2024）技术

标准要求开展监测，其中对重点入河排污口开展《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表 1 中 24 项指标监测（预计重点入河排污口不低于 13 个），

基本摸清排查工作中确定的入河排污口的水质水量状况，并依此辅助开展入河排

污口溯源分析。

（三）溯源

1.溯源分析

根据《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溯源总则》（HJ 1313-2023）、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排污口分类》（HJ 1312-2023）、《入河

（海）排污口命名与编码规则》（HJ 1235-2021）和《湖南省入河排污口溯源技

术指南（试行）》相关要求，结合收集的资料，分析污水来源、查清排查工作中

确定的入河排污口对应的排污单位及隶属关系，并按照《湖南省入河排污口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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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南》编制溯源报告，在报告中明确责任主体，建立责任主体清单，并同时

对入河排污口进行分类、命名与编码。

2.具体要求：

一是溯源。根据《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溯源总则》（HJ

1313-2023）《湖南省入河排污口溯源技术指南（试行）》等相关文件要求，对

于有资料的已知入河排污口，将已有数据信息进行整理，摸清对应来源。对新排

查出的入河排污口，按照“天地”结合、“人机”互补原则，综合运用传统技术

方法与新型高科技工具进行溯源。传统技术方法包括监测数据比对、封堵入河排

污口反向追溯溢流等，高科技工具包括热红外成像、探地雷达、管道机器人等先

进技术，必要时采取工程机械措施等方式进行溯源。

二是分析。对完成溯源的入河排污口，还需按照《湖南省入河排污口溯源技

术指南（试行）》要求，分析污水来源，查清入河排污口对应的排污单位及其隶

属关系；开展水质比对分析，将获得的点位水质数据与周边城镇、工业企业、农

业等污染源水质情况进行比对溯源；开展管道机器人轨迹矢量化、探地雷达轨迹

矢量化、热成像图信息矢量化，追溯污染源；分析工程措施信息，追溯污染源。

分析其设置的必要性、规范性，对河流水质的影响等。

三是分类、命名与编码。在溯源工作的基础上，按照《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

管理技术指南 排污口分类》（HJ 1312-2023），将入河排污口分为工业排污口、

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农业排污口、其他排污口四种类型，并按《入河（海）

排污口命名与编码规则》（HJ 1235-2021）文件要求，对入河排污口重新进行命

名与编码。

（四）一口一策整治方案

1.在排查、监测和溯源的基础上，将存在环境问题排污口纳入“一口一策”

整治清单，逐一明确存在环境问题的具体情况，根据《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

技术指南 整治总则》（HJ 1308-2023）《湖南省长江入河排污口整治验收标准

与销号程序的指导意见（试行）》等文件要求，按照“依法取缔一批、清理合并

一批、规范整治一批”要求，以截污治污为重点，提出针对性、可行性的整治措

施，并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监管主体、整治时限，分类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整

治，有效管控入河排污量，逐步改善入河排污水质。

2.对全市各县市区提交的“一口一策”实施方案进行技术把关与整合，汇编

全市“一口一策”实施方案。方案编制后，现场再核实方案可行性。

（五）数据整理

1.按照“全国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信息化平台”及“全国入河入海排污口排

査整治信息系统”要求，将上述监测、溯源、一口一策等信息录入系统。

2.按生态环境部、省生杰环境厅信息填报要求开展系统信息维护，为期 3

年。

六、提交成果要求

（1）耒水、蒸水城区段入河排污口补充排查和全部点位的溯源工作图像资

料（包括纸版和电子版）

（2）耒水、蒸水城区段入河排污口总名录（包括纸版和电子版）

（3）耒水、蒸水城区段入河排污口溯源报告（全部点位，包括纸版和电子

版）

（4）耒水、蒸水城区段入河排污口水质监测报告（仅包含工作时限内可以

采样具备代表污染源水样的点位，含 CMA 章，包括纸质和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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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耒水、蒸水城区段入河排污口整治方案（仅包含需要整治的点位，包

括纸版和电子版）。

（5）全市（含各县市区）“一口一策”实施方案。

七、商务要求

有从事市州级入河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 5年以上工作经验，并提供相关

依据。

八、其他要求及说明

对于上述项目要求，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作出承诺及响应。

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2025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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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湖南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

本公司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依法缴纳税收

和社会保障资金，在前三年的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未列入严重失信行为名单，符合

政府采购供应商的基本资格要求。

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本公司企业规

模为：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我单位属于事业单位，不在中小企业范畴）

☑本公司自愿入驻湖南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遵守《湖南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管理办法》

（湘财购［2019］27 号），如违反承诺，同意金融机构将增信保证金划缴国库（非电子卖

场采购活动项目不需勾选）。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 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2025年5月15日



8

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9

五、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

致衡阳市生态环境局：

在贵方衡阳市城区湘江支流入河排污口全覆盖排查监测溯源项目，项目编

号：62025051412535488，我方在完全理解本项目招标的技术要求、商务条款及

其他内容后，决定参与该项目的投标活动。并承诺，如中标，将提供足够的设备

和专业技术能力保证本合同履行，并满足以下商务要求：

1、具有入河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工作经验；

2、具有从事市州级入河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 5年以上工作经验，并提供相

关依据。

（相关工作经验证明材料附后）

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我方同意按我方合同违约处

理，并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投标人(公章）: 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日期：2025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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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类似业绩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日期

1
湘江干流株洲段入河排污口排查整

治项目
2020.11.12

2
衡山县“湘江干流入河排污口”监

测、溯源及整改方案编制技术服务
2020.12.28

3
郴州市重点河湖入河(湖)排污口排

查建档技术服务
2021.11.12

4
怀化市重点河流入河排污口排查建

档技术服务
2021.12.21

5
双牌县重点河湖入河排污口排查建

档技术服务
2021.9.16

6
益阳市重点河湖入河(湖) 排污口排

查建档采购项目
2022.4.29

7 湖南省入河排污口前期工作 2019.12

8
零陵区湘江东源入河排污口排查整

治采购项目
2022.4.29

9
大通湖区大通湖入河排污口排查建

档、溯源技术服务
2022.8



11

1、湘江干流株洲段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项目



12



13



14



15



16

2、衡山县“湘江干流入河排污口”监测、溯源及整改方案编制技术服务



17



18



19



20



21



22



23

3、郴州市重点河湖入河(湖)排污口排查建档技术服务



24



25



26



27



28



29



30

4、怀化市重点河流入河排污口排查建档技术服务



31



32



33



34



35



36



37

5、双牌县重点河湖入河排污口排查建档技术服务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6、益阳市重点河湖入河(湖) 排污口排查建档采购项目



47



48



49



50

7、湖南省入河排污口前期工作



51



52

8、零陵区湘江东源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采购项目



53



54



55



56



57



58



59

9、大通湖区大通湖入河排污口排查建档、溯源技术服务



60



61



62



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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